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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文件 
珠院发〔2014〕8 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 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学质量

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指导意见 

（2014 年修订稿）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

建设指导意见（2014 年修订稿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

建设指导意见（2014 年修订稿） 

 

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

2014 年 3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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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 

改革工程建设指导意见 

（2014 年修订稿） 

 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

意见》（教高[2012]4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教

育厅关于以协同创新为引领全面提高我省高等教育质量若

干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[2012]103 号）、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

组织开展 “民办高校质量工程”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高

函[2013]86号）以及《广东省教育厅、广东省财政厅印发〈广

东省高等教育“创新强校工程”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

（粤教高函〔2014〕8 号）最新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深化我

校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我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（以下

简称质量工程）建设水平，全面提升我校人才培养质量，促

进我校加快发展，制定如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总体思路 

质量工程建设应把握高等教育教学发展动向，突出人才

培养在质量工程建设中的中心地位，充分解放思想，转变观

念，将协同创新思想贯穿于质量工程建设工作全过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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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工程建设应以提高质量为核心，以内涵建设为根

本，结合省质量工程建设要求，围绕我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

展实际需求，通过开展质量工程建设，深化教育教学和人才

培养模式的改革，强化教学管理，促进特色办学，不断提高

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服务社会的能力，提升学校的综合竞争

力。 

质量工程建设应以分类指导，创新机制，激励引导，奖

优扶特为原则，其项目建设及成果应强调对我校教育教学工

作的指导、示范作用和实际推广应用价值。 

规范质量工程建设工作，突出、发挥和加强教学单位在

质量工程项目遴选申报、建设及评审过程中的主导和主体作

用，着重项目建设成效与实效，加大项目建设成果应用与推

广力度。 

质量工程建设成果将作为衡量教学单位教学工作业绩

的重要指标之一。 

二、建设范围 

参照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开展我校质量工程建设工作。

鼓励并支持各教学单位结合实际办学情况和需求，着眼于改

革和发展，自主选题，加大投入，建设富有特色的自创性项

目。 

三、建设管理 

学校质量工程项目分为指南项目、非指南项目两大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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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学校、教学单位二级管理。 

指南项目每年参照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，结合我校教育

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实际来设定，由学校制定申报指南（包括

项目建设任务与预期达到的建设目标等）；非指南项目由教

学单位自主选题，确定建设任务、目标和要求等，立项后报

教务处备案。 

指南项目由各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遴选申报，并负责中期

（阶段）检查，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立项评审以及项目结

题验收。 

各教学单位制定非指南项目管理办法，教学指导分委员

会负责非指南项目的立项及中期检查。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

负责结题验收。 

学校每年度定期开展新项目立项、备案和在建项目验收

等工作。每年度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，由学校在已立项、

备案项目中择优推荐。已获同级立项建设项目不得重复申

报。 

四、经费管理 

项目立项要提供经费预算，结题要提供经费使用决算。 

创新资源配置方法，根据项目资金安排“由事前单项竞

争为主转为综合打包奖补和事后奖补为主”的精神，学校设

立质量工程建设基金，对指南项目按 1：1 配套的原则，给

予限额奖补。限额奖补金的标准按校定项目建设总经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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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确定。限额奖补金根据项目的建设周期分批次使用： 

（一）项目建设周期为一年的，待项目通过结题验收之

后，给予一次性限额奖补； 

（二）项目建设周期为二年的，通过中期检查之后，下

拨限额奖补金的 50%； 

（三）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的，通过第一、二阶段检查

之后，分别下拨限额奖补金的 25%。 

项目通过结题验收之后，根据学院该项目配套实际使用

的资金情况，配发奖补金。实际使用经费未达到应配套经费

额度的，学校按实际使用经费额度配发奖补金。 

延期结题的项目，扣除实际应发放奖补金额度的 20%。 

非指南项目建设经费由所在单位自行筹措。 

项目建设经费及学校奖补金，由项目所属单位负责统一

管理，其支出范围及管理办法参照省质量工程建设项目资金

支出及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。项目经费一经划定，不得挪

作他用。 

五、申报立项 

学校每年度以通知的形式，开展质量工程项目申报、备

案等立项工作。 

六、检查验收 

1.中期（阶段）检查，自项目立项公布之日起，项目建

设周期为一年的，在项目完成时间一半时，进行中期检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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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周期为二年及以上的，按年度进行中期（阶段）检

查。项目负责人应填报中期（阶段）检查表，由项目负责人

所在单位对照项目阶段性指标和任务，开展立项项目中期

（阶段）检查，并将填写有检查意见的中期（阶段）检查表

报教务处备案。 

2.建设期满后，项目负责人填报结题验收表，对照项目

预期建设目标和实际完成成果，教务处负责组织对立项项目

进行结题验收。 

3.验收不合格者，一年内可申请复验一次。仍未通过验

收者，项目终止。 

4.项目一经立项，不得中途申请终止，否则，所在单位

一年内不得申报此类项目。 

七、其它 

1. 本指导意见自 2014年 3 月 1日生效，适用于此后立

项的质量工程建设工作。 

2. 本指导意见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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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3 月 14 日印发 

 


